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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公安局关于印发强化旅馆业治安管理

工作规定的通知

市内各分局，各县（市）局、上街分局：

现将《郑州市公安局强化旅馆业治安管理工作规定》印发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15 年 3月 4日

郑公通〔2015〕5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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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公安局

强化旅馆业治安管理工作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旅馆业治安管理，强化“实名、

实情、实数、实时”登记上传，有效服务公安实战，全面构建社

会治安防控体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》、《企业事业

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》、《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》、《租赁房屋治

安管理规定》、《郑州市公安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暂行规定》等相

关法律规定，结合我市旅馆业治安管理工作当前的实际情况，制

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旅馆业，是指按日或者小时计价收费，

向社会公众提供住宿服务的宾馆、饭店、旅店、公寓式酒店、客

栈、招待所、家庭式旅店等经营场所，以及向社会公众提供住宿

服务的会所、洗浴、足疗、按摩等经营场所。

第三条 旅馆业治安管理，应当明确职责分工，落实责任主

体。

（一）旅馆业经营单位、经营者、工作人员和入住旅客是法

律责任主体，承担法律责任，违法应当接受处罚并整改到位。

（二）属地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是管理责任主体，应当依法开

展治安管理，确保旅馆业治安状况良好，严格落实“四实”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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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。社区民警、网格民警和流动人口协管员对旅馆业治安管理

负直接责任，治安或社区中队（派出所）、治安大队负管理责任，

分、县（市）局治安副局长负领导责任。

（三）市局治安支队是监督责任主体，负责督导检查属地公

安机关的职责履行情况，督导跟踪问题旅馆的查处整改情况，督

导跟踪属地公安机关对责任人的责任倒查和处理情况。

第四条 旅馆业应加强内部管理，严格落实“实名、实情、

实数、实时”登记上传规定。

（一）旅馆业经营单位应当按照“实名、实情、实数、实时”

的要求，全面、准确、及时查验并登记上传住宿人员信息。严禁

“不登记住宿”，“一人登记多人住宿”，“使用他人身份证件登记

住宿”等违法行为的存在。

（二）住宿人员身份信息应当在入住后十分钟内登记上传至

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，严禁不传、漏传、迟传、错传。退宿

时应当按照住宿登记要求逐人及时进行身份信息退宿登记，严禁

不退、漏退、迟退。

（三）办理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的旅馆业前台从业人员，必

须经过法律业务培训，经考核合格后办理《旅馆业前台从业人员

上岗证》，取得上岗证后方可从事前台接待登记工作。

第五条 公安机关应加强对旅馆业日常监管，治安或社区中

队（派出所），含社区民警对辖区内旅馆业每半月检查不少于一次，

治安大队对辖区旅馆业每季度检查不少于一次。实地检查过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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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有登记有记录以备查验，对发现的问题应当依法处罚，督促整

改到位。

第六条 各单位对辖区内未办理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或未安

装上传电话端的旅馆，应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处罚，并予以取缔。同时，依据《公安机

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将

涉案财物予以扣押。

第七条 对违反“四实”规定的旅馆业依法从严查处：

（一）第一次违反的，对旅馆的工作人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进行处罚，同时依据

《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责令旅馆限

期整改，并对旅馆处警告的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第二次违反的，对旅馆的工作人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。对旅馆，

依据《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以严重

威胁公共安全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单位主要负

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。同

时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四条第三款

之规定，吊销旅馆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。

（三）已被吊销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的旅馆，再次在原址继

续营业的，或者改变名称、形式而变相继续营业的，予以取缔。

第八条 对于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入住旅馆的人员，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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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

对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入住旅馆的人员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

罚款，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

第九条 强化对租赁房屋的管理。办案单位在取缔无证经

营旅馆业时，应当告知该旅馆的房屋出租人，对房屋出租人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照公安部《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》第九

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责令停止出租，可以并处月租金十倍以下

的罚款。

（一）无许可证旅馆内发生重大以上刑事案件、“黄赌毒”案

件、治安灾害事故的；

（二）旅馆被取缔后，经营者仍在原址继续或变相继续经营无

证旅馆的；

（三）旅馆被取缔后，后续房屋承租人利用所租赁房屋经营无

许可证旅馆且被公安机关取缔的。

第十条 强化责任追究和责任倒查。辖区旅馆业因违反规

定被上级公安机关查处通报或因重大案事件以及重点管控人员失

控漏管的进行责任倒查。

（一）年度内第一次出现上述情形的，属地分局对负直接责

任的社区民警通报批评。

（二）年度内第二次出现上述情形的，市局对负直接责任的

社区民警进行全局通报批评。治安支队对分、县（市）局治安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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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主管副大队长（中队长、派出所长）进行约谈，如属同一辖区

的，同时对辖区中队长（派出所长）进行约谈。

（三）年度内三次以上（含三次）出现上述情形的，对主管

副大队长（中队长、派出所所长）停止执行职务。治安支队对负

监管责任的治安大队长进行约谈，同时市局对负领导责任的治安

副局长进行约谈。

郑州市公安局警令部 2015年3月16日印发


